
 

 

 

 

 

 

 

 

 

 

 

 

香港公司維護與合規指引（1） - 維護及合規責任摘要 

 

一、 內部記錄保存要求 

 

1、 年度帳目/董事報告 

 

公司的損益表和資產負債表必需經香港註冊會計師審核，並在成立後 18 個月內提呈上

股東大會。公司成立第二年後起計每年需要準備至少一份損益表和資產負債表。《公司

條例》對於需準備的帳目類型有詳細的規定及說明。如有需要，啓源可根據要求提供更

多詳情。一般來說，香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無需向公司註冊處提交帳目。 

 

董事報告必需連同年度帳目一併編制。《公司條例》亦有列出該報告應包含的內容，當

中包括與公司或關聯公司有重大關係的業務合同細節。 

 

2、 周年股東大會 

 

周年股東大會必需在公司成立日起計 18 個月內舉行，其後需於每年、並且於上一次大

會日期起計 15 個月內再舉行另一次股東周年大會。即使沒有需要由股東審核的帳目或

其他事項，公司亦必需舉行週年股東大會。 

 

董事會在召開股東周年大會前，董事必需核准帳目及董事報告。董事可建議派發股息，

並必需批准召開周年股東大會。在所有出席及有權投票的股東同意下，可以在短時間內

召開會議，否則，公司必需於不少於 21 天前（公司章程有明文規定除外）就有關周年

大會事宜通知所有股東。除非得到所有出席及有權投票的股東同意，否則公司亦必需於

召開會議日起計不少於 21 天前把任何將會於大會上審核的審計帳目及其他需要在大會

上通過的項目副本發送給所有股東、債權人或其他有關人士。 

 

3、 備存成員登記冊 

 

每間公司均需備存合乎《公司條例》規定、記載每名股東詳情的成員登記冊。成員登記

冊的原件或副本必需存放在公司的香港註冊辦事處。如果啓源被任命為公司秘書，客戶

應於發生任何股份轉讓或發行股份時通知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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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備存轉讓登記冊、董事登記冊、秘書登記冊 

 

按照法律《公司條例》，公司必需備存上述登記冊並將登記冊存放於公司註冊地址。如

果啓源被任命為公司秘書，客戶需通知啓源有關委任或辭任公司董事事宜。 

 

5、 備存決議及財務記錄 

 

公司必需保存董事、股東、董事會及股東大會的所有會議紀錄。公司也必需保留所有經

由上述各方同意的書面決議副本。 

 

二、 交付外部資料及要求（根據《公司條例》的法定要求交付給公司註冊處） 

 

1、 周年申報表 

 

每間公司在每年成立日起計後 42 日內向公司註冊處遞交周年申報表。以下是向公司註

冊處交付周年申報表時應支付的費用： 

 

(1)  如在該年的公司成立周年日後 42 日內交付 - HK$ 105； 

(2)  如在該年的公司成立周年日起計超過 42 日但不超過 3 個月內提交付 - HK$ 870； 

(3)  如在該年的公司成立周年日起計超過 3 個月但不超過 6 個月交付 - HK$ 1,740； 

(4)   如在該年的公司成立周年日起計超過 6 個月但不超過 9 個月交付 - HK$ 2,610； 

(5)  如在該年的公司成立周年日起計超過 9 個月交付 - HK$ 3,480。 

 

如未有或逾期交付周年申報表，每次失責最高可被處罰款港幣 50,000 元，如持續失責，

則可被處按日計算的失責罰款港幣 1,000 元。 

 

啓源的公司秘書年度費用將包括準備和協助遞交周年申報表。 

 

2、 公司資料變更 

  

(1)  申報責任 

 

在下列情況下，公司必需在指定期限內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相關資料： 

 

(i)  變更公司董事或公司秘書 - 15 天； 

(ii)  更改現任董事或公司秘書的詳情 - 15 天； 

(iii)  更改註冊辦事處地址 - 15 天； 

(iv)  通過特別決議或其他特定決議 - 15 天； 

(v)  任何股份配發 - 1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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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更公司名稱 

 

變更名稱時，公司必需符合以下條件才能生效： 

 

(i)  股東必需以特別決議方式批准變更公司名稱； 

(ii)  新名稱必需向公司註冊處註冊。 

 

一般情況下，公司註冊處會於收到指定表格的日期起計約 1 至 2 星期後發出公司

更改名稱證明書。新的公司名稱將在公司更改名稱證明書上的日期起生效。 

 

(3)  增加股本 

 

公司增加股本需要股東大會批准。相關表格必需提交給公司註冊處。 

 

(4)  變更公司組織章程 

 

根據需要更改的項目，香港公司可以藉由通過普通決議或特別決議修改其章程。 

 

按照《公司條例》第 88 條： 

 

(i) 公司可以通過普通決議更改公司可發行的最大股份數量； 

(ii) 除了指定項目外，所有章程上的變更必需藉由通過股東特別決議； 

(iii) 如需要修改公司章程，公司必需按規定，於 15 天內向公司註冊處遞交有關

修改公司章程的特別決議、經由公司高級人員核證的新組織章程細則副本

及特定表格（表格 NAA1 /表格 NAA2 /表格 NAA3）。 

 

三、 交付外部資料及要求（根據《商業登記條例》及《稅務條例》的法定要求交付給商業登記署

及稅務局） 

 

1、 商業登記證年度更新 

 

不論公司營運與否（或是處於不活動狀態）都需要每年更新商業登記證。在任何情況下，

如果公司未有續辦或是希望註銷公司，公司仍需更新商業登記證。 

 

2、 遞交利潤報稅表 

 

於公司成立後 18 個月，公司將從稅務局收到利潤報稅表。公司應在利潤報稅表發行日

起計 1 個月內向稅務局提交已填妥的利潤報稅表及相關的證明文件（含經審計的財務報

表和稅務計算）。逾期提交可能會導致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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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二年開始的 4 月 2 日（或是 4 月的第一個工作日），稅務局將每年向公司發放利潤

報稅表。公司應妥善完成利潤報稅表，並在發行日起計一個月內連同經審計的財務報表

及稅務局要求的任何其他證明文件一並提交到稅務局。 

 

3、 為僱員申報僱主報稅表 

 

僱主報稅表將在每年 4 月的第一個工作日內發給僱主。除非僱主向稅務局提出書面申請，

否則所有僱主必需於發出日起計一個月內提交僱主報稅表（表格 BIR56A）及僱主填報

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表格 IR56B）。在申報僱主報稅表之前，僱主應仔細閱讀

BIR56A 表格上的“備註和說明”。 即使沒有僱員薪俸稅或退休金需要被申報，僱主仍

然需要遞交 BIR56A 的零申報（即“NIL”）表格。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信息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 

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